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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做好 2021 年新生入学资格审查

和录取资格复查工作的通知

各教学单位：

为维护高等教育的公平、公正，确保学校教育教学秩序的正

常开展，保障学生合法权益，根据《黄河科技学院新生入学资格

审查和录取资格复查工作办法》（院政〔2021〕116 号）和上级

有关规定，现就做好 2021 年新生入学资格审查和录取资格复查

工作通知如下：

一、工作对象及时间

1.工作对象：2021 级普通本专科、专升本新生以及往年保

留入学资格期满并报到入学的学生。

2.工作时间：新生入校开始，贯穿学生教育教学全过程。

二、新生入学资格审查

1.预审。学生进行预审时，应携带准考证、身份证、录取通

知书、高招档案档案、专科毕业证书（专升本新生），预审人员

应逐一查看学生所携材料是否齐全、材料是否真实，是否与本人

及高考录取一致，同时核查专升本新生前置学历情况，并在《2021

级新生资格审查表》（见附件 1）上分别登记。若学生未携带准

考证、身份证、专科毕业证书，学生需填写《承诺书》（另发），

并于 2 周内学院（部）将材料交至学生工作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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说明：若学生未携带带准考证或者准考生丢失，可提供当地

招生部门出具的加盖有考生照片的证明材料；未携带身份证或者

身份证丢失，可提供户籍部门提供的带有学生照片的户籍证明或

者有效期内的临时身份证；未携带专科毕业证书或者专科毕业证

书丢失，可提供中国高等教育学生信息网（简称“学信网”）学

历信息查询页面，查看学生毕业状态是否是“毕业”以及毕业日

期是否在“2021 年 7 月 1 日”之前，专升本新生未取得毕业资

格的学生（“结业”或者学籍状态为“在籍”），不办理报到入

学手续。

2.审查。材料初审通过的新生提前在手机上打开翻转校园

APP 通过“更多—学生事务—资格审查”产生二维码。资格审查

人员借助手机对初审通过的新生利用翻转校园 APP 云报到平台

扫描学生二维码，将数据库中的学生信息与学生所提供材料进行

对照，并将审查结果记录于翻转校园。

3.人像比对。各教学单位利用人像识别系统在报到现场将新

生本人与高考电子照片、居民身份证照片进行“人脸识别”“人

证识别”“人像比对”。

4.新生入学资格审查实行三级制，资格审查预审、审查、人

像比对均通过者，视为资格审查通过，则可按照报到程序办理后

续事项。若预审、审查、人像比对有一个环节未通过，及时报备

学生工作处，由学生工作处进行后续事宜处理，直至向上级教育

主管部门备案，取消学生入学资格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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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.照片张贴。各教学单位在教学楼大厅、新生所在宿舍楼大

厅以及新生本人住宿房间内张贴高考电子照片，并公布河南省教

育厅及学校的监督举报电话及邮箱，接受全校师生监督。

三、录取资格复查

1.信息复核。各教学单位组织新生及时填写《新生入学情况

登记表》《学生小档案》《学籍卡》等表格，并与其档案中的出

生年月日、家庭地址、社会关系等栏目进行对照检查，同时将考

生入场照片、高考答卷笔迹图像等与学生本人及入学后填写材料

的笔迹进行比对。（责任单位：各教学单位，2021 年 10 月 30

日前完成）

2.文化和专业科目复测。教务科研处组织报到新生进行文化

课测试，对艺术体育专业、高水平艺术团、高水平运动队等录取

新生开展入学专业复测，并作出相应的分析及是否符合的结论。

（责任单位：教务科研处、各教学单位，2021 年 10 月 30 日前

完成）

3.加分资格、专项计划资格等审查。招生办公室对通过享受

高考加分政策录取新生的有关资格证明材料、通过享受农村和贫

困地区专项计划政策录取新生的报考资格进行复核，并做出是否

符合加分政策的结论。（责任单位：招生办公室，2021 年 10 月

30 日前完成）

4.身心健康复查。附属医院对报到新生进行全面的身体健康

复查，心理健康教育中心要对学生的心理健康状况进行复查，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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点复查学生身心健康状况是否符合报考专业或者专业类别要求、

是否有传染性疾病等，能否保证在校正常的学习、生活。（责任

单位：附属医院、心理健康教育中心，2021 年 10 月 30 日前完

成）

5.专升本前置学历复核。各教学单位要对专升本学生的前置

学历进行复核，对于未取得专科毕业资格的学生，取消入学资格。

（责任单位：各教学单位、学生工作处，2021 年 10 月 30 日前

完成）

四、核查结果处理

1.新生入学资格审查、录取资格复查合格者在中国高等教育

学生信息网（http://www.chsi.com.cn/，简称“学信网”）进

行新生学籍注册。学生在学信网可免费查询自己学籍获得情况，

各教学单位及时督促学生完成学籍信息查询工作，学生查询率要

达到 100%。如有未查询情况，请将未查询原因及时报学生工作

处。

2.复查过程中发现学生身心状况不适宜在校学习，经学校指

定的二级甲等以上医院诊断，需要在家休养的，可以按照相关规

定保留入学资格。

3.对于新生入学资格审查、录取资格复查中发现的问题，学

校将及时与生源地省级招生考试机构及上级教育主管部门联系。

新生入学资格审查中发现学生存在弄虚作假、冒名顶替等情形

的，确定为审查不合格，不注册学籍；录取资格复查中发现有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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过弄虚作假、徇私舞弊等方式骗取高考加分资格、录取资格或冒

名顶替入学以及违规录取的新生，一律取消学籍。情况严重的，

移交有关部门调查处理。

4.纪委将全程监督新生入学资格审查和录取资格复查情况

及结果，各单位及教职工若发现相关人员在新生入学资格审查和

录取资格复查时有违纪律情况，可随时向纪委办公室反馈。联系

人：张老师，联系电话：88858666。

5.复查结果上报河南省教育厅学生工作处备案。

五、有关要求

⑴各教学单位要高度重视新生入学资格审查工作，根据学生

数量安排 2—6 名认真负责、客观公正的老师负责新生入学资格

审查工作，并于 10 月 9 日 10 时前将参与人员的姓名、工号发学

生工作处霍秋珍老师，并通知参与人员到信息楼二楼会议室参与

培训（时间另行通知）。

⑵各教学单位要严格规定程序，安排专人负责，逐一对新生

进行新生入学资格审查和新生入学资格复查工作，切实维护和保

障学生的合法权益。对在工作中敷衍塞责、玩忽职守、徇私舞弊，

致使不具备入学条件的学生取得入学资格的相关人员，学校将严

肃处理。

⑶各教学单位要做好与学生间的档案交接工作，认真填写

《 学院（部） 专业高招档案移交登记表》

（见附件 2），照片比对完成后，于 11 月 30 日之前将新生档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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以专业为单位，按照学号（用铅笔在档案袋右上角写上学号）由

小到大的顺序排列，与学生工作处王志荣老师进行交接。

⑷复查工作结束后,各教学单位和相关部门将新生入学资格

复查总结及表格（见附件 3、4、5）于 11 月 30 日前报学生工作

处霍秋珍老师处。

⑸逐级签署承诺书，各教学单位分党委书记、副书记及所有

参与新生入学资格审查和录取资格复查的工作人员均应签订承

诺书，并于 10 月 12 日 12：00 前报送至学生工作处霍秋珍老师

处。

新生入学资格审查和录取资格复查领导小组

2021 年 9 月 30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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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

2021 级新生入学资格审查表（预审）

学生基

本信息

学院/部 学 号

高考录取照片

姓 名 性 别

专 业 层次

考生号 身份证号

家庭住址

学生报

到材料

查验情

况

 居民身份证  高招录取档案

 高考准考证  录取通知书

 专科毕业证书（专升本新生）

备注：有材料的在相应方框内打“√”，暂无材料的在在相应方框内打“×”。

院部初

审结果

 无问题

 高度疑似

 无法确定

预审人签字： 日期：2021 年 月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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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

学院（部） 专业高招档案移交登记表

序号 学号 姓名 性别 专业 层次 移交人签字 接收人签字 备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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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3

学院（部）2021 年新生录取资格审查和录取资格复查

情况汇总表

复查人签字：

序号 考生号 学号 姓名 专业
档案是

否齐全

档案信

息是否

相符

照片

是否

相符

笔迹

是否

相符

备注

复核人签字： 学院（部）领导签字： 学校签字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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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4

学院（部）2021 年高招档案材料复查情况汇总表

专业

名称
层次 人数 复查档案数 复查人签字

学院（部）领导

签字
备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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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5

学院（部）2021 年新生录取资格审查和录取资格复查

情况汇总表

序号 专业
学生

人数

预审通

过人数

资格审查

通过人数

人像比对

通过人数

复查通

过人数
备注

审查人员签字： 学院（部）负责人签字：

学生工作处签字： 学校领导签字：


